河海大学部门文件
河海教务〔2013〕49号
────────────────────
关于组织开展2013年国家级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中心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关于开展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教高司函〔2013〕94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面向全国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和军队高等学校，开展2013年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报工作。
一、建设任务和内容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任务是实现真实实验不具备或难以完成的教学功能。在涉及高危或极端的环境、不可及或不可逆的操作，高成本、高消耗、大型或综合训练等情况时，提供可靠、安全和经济的实验项目。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内容为：1.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2.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管理和共享平台3.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和管理队伍4.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管理体系。
二、申报条件

本次申报单位是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和军队高等学校，申报对象是国家级或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每所学校可申报1个项目。申报名额分配详见附件1，申请遴选要求详见附件4。
三、申报程序

   （一）学院提出申报意向，填写申报材料

各学院积极开展研讨与规划，组织符合申报条件的实验教学中心进行申报。拟申报单位自行完成：1.《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请书》（附件2）填写，填报后同时制成WORD（OFFICE 2003版本）文件1个；2. 视频材料光盘（具体要求见教高司函〔2013〕94号文第4页）。于10月8日前将以上两项材料交至教务处实践科。
（二）专家评议，确定推荐单位

教务处根据各学院申报意向，结合学校专业发展规划，组织专家评议，10月10日前确定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推荐的申报单位。
（三）材料完善

拟推荐单位按照专家评议意见修改申报材料，将1.《申请书》（一式三份）、2.视频材料光盘，于10月12日前送至教务处实践科，同时将《申请书》电子稿发至教务处实践科信箱。
（四）报送教育部

学校审核无误后，由教务处统一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函寄申报材料。
四、其他事宜

（一）请各学院认真做好本次申报工作，确保申报材料真实有效，准确无误。
（二）联系部门:教务处实践科（江宁勤学楼1115室）
   联系人:王晓燕    联系电话:58099175(内线5175)

   电子邮件:教务处实践科(办公自动化)

附件：

1.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报名额分配表
2.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请书
3.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推荐情况汇总表
4.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遴选要求
5.关于开展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教高司函〔2013〕94号文)
教务处 

2013年9月2日
河海大学教务处                               2013年9月2日印发
录入：王晓燕                                        校对：郭 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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